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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力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方案
（2026—2030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政策解读

一、政策背景
为践行人民城市理念，贯彻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，落实《吉林省城市更新三年行动方案》要求，聚焦既有住宅居民“上下楼难”问题，以项目化、工程化方式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。方案明确坚持“业主自愿、政府支持，建管并重、保障安全，能加尽加、愿加快加”原则，通过一体化实施、多渠道保障等举措，实现电梯“装得上、用得好”，完善老旧住宅使用功能，提升居民居住品质。
二、主要内容
本方案共五部分十六项内容，核心围绕加装电梯全流程管理与保障，明确各环节要求与责任分工：
（一）明确核心规则，规范实施流程
1.加装条件：限定为依法建设、权属清晰的四层及以上无电梯住宅（含多业主住宅、单位自管公房等），未列入征收改造计划且经鉴定结构、消防等符合安全要求。
2.意愿与表决：单元一户申请即可启动征询，多业主住宅需经“双三分之二参与表决、双四分之三同意”（专有部分面积与人数），涉及专有部分需单独征得同意。
3.异议与处置：街道10个工作日内组织调解，调解不成引导司法途径；阻挠合法施工的，由街道劝阻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4.施与管理：采用“设计、采购、施工、运营一体化”模式，公开征集EPC总承包商与电梯供应商；电梯归业主所有，鼓励专业运营单位连片托管或委托物业、专业机构负责运维。
（二）强化质量安全，严控全链条监管
1.检测鉴定：业主需委托具备资质机构，对房屋结构、消防等条件开展检测鉴定。
2.优化审批：实行联合审查，受理后18个工作日内出具意见，管线单位开通绿色通道优先推进配套项目。
3.规范施工与验收：加强勘察设计、施工图审查，施工前申报监督检验，依托省级数字平台实现动态监管；验收后办理竣工备案与电梯使用登记，方可投入使用。
（三）拓宽资金渠道，保障项目落地
1.业主出资：按“谁受益、谁出资”原则协商分摊比例，符合条件的，可提取住房公积金、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。
2.财政支持：省、市（州）两级财政给予补助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央补助资金重点向加装电梯倾斜。
3.多方扶持：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，鼓励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支持、原产权单位帮扶、管线单位减免迁移费用。
（四）明确职责分工，强化组织实施
1.省级部门：住建厅牵头统筹，自然资源厅负责规划审查，市场监管厅负责电梯使用监管，财政厅负责资金筹措拨付等，多部门协同推进。
2.地方责任：建立政府统筹、条块协作机制，编制年度计划与项目储备库，落实补助资金；街道（社区）依托“三长”力量做好群众动员、异议调解等工作。
3.组织保障：加强政策宣传解读，将加装电梯纳入地方政府年度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，对工作突出的基层单位和人员给予激励。
三、文件制定的意义
一是破解民生痛点。聚焦老旧住宅居民“上下楼难”问题，尤其是满足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群体的出行需求，切实提升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。
二是规范工作机制。明确加装电梯全流程规则、质量安全要求与资金保障方式，厘清各方职责，破解以往加装电梯中意愿协调难、审批慢、资金缺、运维弱等瓶颈。
三是强化保障支撑。通过财政补助、多方扶持、专业运维等举措，降低业主负担，保障电梯建设质量与长期安全运行，推动加装电梯工作规模化、规范化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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